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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4� � � � � � � � � � � �股票简称：创业环保 公告编号：临2025-024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质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市政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715,565,186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45.57%。本次解质及质押情况变动后，天津市政投资有限公司累计质押本公司A股股份285,000,000

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39.83%。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5年6月12日接到控股股

东天津市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投资” ）的通知，获悉其质押给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商证券” ）的本公司37,000,000股无限售流通A股解除质押，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解除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天津市政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37,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1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36%

解除质押时间 2025年6月11日

持股数量 715,565,186股

持股比例 45.5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247,00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4.5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5.73%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是否用于后续质押:否。

二、上市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12日接到市政投资的通知， 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无限售流通A股38,000,000

股质押给浙商证券，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市政

投资

是 38,000,000 否 否 2025.6.11 2026.6.10

浙商证

券

5.31 2.42

补充流

动资金

合计 一 38,000,000 一 一 一 一 一 5.31 2.42 一

（二） 市政投资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

途。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市 政

投资

715,565,

186

45.57

247,000,

000

285,000,

000

39.83 18.15 0 0 0 0

合计

715,565,

186

45.57

247,000,

000

285,000,

000

39.83 18.15 0 0 0 0

特此公告。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编号：临2025-027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互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人：安徽新昊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昊纺科” ）

●被担保人：安徽新雅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新材料” ）

●担保金额：新昊纺科本次为安徽新材料提供的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79,004.0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1.92%。

●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昊纺科的全资子公司安徽新材料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

简称“光大银行合肥分行” ）签署《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贷款额度为3,000万元，期限为一年。新昊纺科

与光大银行合肥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规定，上述事项属于控股子

公司互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新昊纺科已履行内部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新雅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81328031265Y

成立时间：2015年1月29日

注册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前进路西段1号

法定代表人：徐志武

注册资本：2亿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

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制造；合成纤维制造；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

制造；纺纱加工；棉花加工；面料印染加工；面料纺织加工；劳动保护用品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

服装辅料制造；服装辅料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棉花收购；棉、麻销售；机械设备销

售；机械设备租赁；仪器仪表制造；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服装、服饰检验、

整理服务；票据信息咨询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报关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

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东结构：安徽新材料系新昊纺科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54,468.55 51,656.45

负债总额 34,453.66 32,362.1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1,482.14 27,103.97

流动负债总额 29,315.86 27,290.46

资产净额 20,014.89 19,294.35

2024年度 2025年1-3月

营业收入 45,468.16 5,382.50

净利润 4,213.21 -720.54

注：安徽新材料2024年度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5年1-3月的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4、担保范围：主债权（包括全部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为实

现债权和担保权利所支出和应支付的费用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79,004.0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1.92%；其中：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4,504.0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11%；

子公司互保的担保额度为51,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24%；

公司对合营公司及联营公司的担保额度为23,5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57%。

公司未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188� �证券简称：龙江交通 公告编号：临2025-028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穗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穗甬控股” ）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92,7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05%。

●穗甬控股将其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13,000,000股本公司股票提前购回，本次提前购回的股份

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14.01%，占公司总股本的0.99%。

●本次提前购回后，穗甬控股累计质押78,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8%，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84.83%。

公司于2025年6月12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穗甬控股《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购回的告知函》，

获悉其于2025年6月11日与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办理了13,000,000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提前购回手续，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购回的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初始交易日期 到期购回日期 实际购回日期

参与交易

公司

交易数量（股）

穗甬控股

2024年2月2

日

2026年2月1

日

2025年6月11

日

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3,000,000

（二）本次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穗甬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13,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4.0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99%

解除质押时间 2025年6月11日

持股数量 92,770,000

持股比例 7.0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78,7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4.8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98%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后续如有相关质押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穗甬控股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92,7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05%；本

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购回13,0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4.01%，占公司总股本0.99%，剩余累

计质押股份78,7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84.83%，占公司总股本5.98%。 穗甬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股

票累计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解除质

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

（股）

本次解除质

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穗甬控股

有限公司

92,770,000 7.05

91,700,

000

78,700,

000

84.83 5.98 0 0 0 0

广州辰崧

投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11,090,000 0.84%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03,860,

000

7.89%

91,700,

000

78,700,

000

75.78 5.98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穗甬控股有限公司《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购回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信息（沪市）。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600977� � � � � � �证券简称：中国电影 公告编号：2025-019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时间：2025年6月20日上午10:00-11:30

●召开方式：视频直播、网络转播、网络文字互动

●问题征集方式：ir@chinafilm.com

2025年4月19日以来，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陆续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

《中国电影2024年年度报告》《中国电影2024年度可持续发展暨社会责任报告》《中国电影关于修订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治理制度的公告》等报告和公告文件。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

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公司计划召开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

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和安排

（一）会议时间：2025年6月20日上午10:00-11:30

（二）召开方式：视频直播、网络转播、网络文字互动

（三）网络平台地址及参加方式：投资者可登录上证路演中心、万得3C会议的PC网页地址或APP客

户端，在线收看本次业绩说明会视频，并通过在线提问的方式与公司管理层进行文字互动。

路演

平台

网络地址 参与方式

上证

路演

中心

1.登录网址或微信扫描左侧二维

码，搜索“600977” 或“中国电

影” ，进入会议

2.如有交流问题，可通过“互

动交流”栏目提问，与公司互动

万得3C

会议

登录网址或微信扫描左侧二维

码，进入本次会议

二、公司出席人员注

董事长、总经理：傅若清先生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任月女士

董事、财务总监：王蓓女士

董事、副总经理：卜树升先生

独立董事：李小荣先生

总工程师：雷振宇先生

三、投资者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于2025年6月18日（周三）18:00前，将您希望了解的公司情况和相关问题通过以下方式

发送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1.电子邮件：发送至邮箱ir@chinafilm.com；

2.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在“提问预征集”栏目选中本次活动提问。

四、联系部门及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邮箱：ir@chinafilm.com，联系电话：010-88310001

五、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万得3C会议查看直播回放内容和相关信

息。 公司将在完成信息整理后，对会议召开情况及主要交流内容进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13日

（计划出席人员可能因公务原因临时调整出席安排。 如有调整，公司不再另行公告，投资者可通过

路演平台活动页面查询相关信息。 ）

新恒汇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新恒汇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恒汇”、“公司”或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５

〕

５２５

号）。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方正承销保荐”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

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

２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

及限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新恒汇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

心

３１１

室主持了新恒汇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

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９２６８

，

４２６８

末“

６

”位数

９８１５４８

，

１８１５４８

，

３８１５４８

，

５８１５４８

，

７８１５４８

，

２４３３５９

，

４９３３５９

，

７４３３５９

，

９９３３５９

末“

７

”位数

９０４８００５

，

１５４８００５

，

４０４８００５

，

６５４８００５

末“

８

”位数

１９８６１６７８

，

６９８６１６７８

末“

９

”位数

２０７５４８３８９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新恒汇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

共有

４７

，

９１１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新恒汇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新恒汇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6月13日

新恒汇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新恒汇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恒汇”、“公司”或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５２５

号）。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正承销

保荐”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

商）。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

５

，

９８８．８８６７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２．８０

元

／

股。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

，

１９７．７７７３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组成。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５９８．８８８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０．００％

；其他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５９８．８８８７

万股，占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０．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

，

１９７．７７７３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本

次发行战略配售未向网下发行进行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３５３．８０９４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３７．３０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根据《新恒汇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９５８．６５２２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

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９５８．２５

万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３９５．５５９４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０．００％

；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２

，

３９５．５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 行 总 量

５０．００％

。 回 拨 后 本 次 网 上 发 行 中 签 率 为

０．０２０９４２００６４％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７７５．０９１６５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 并于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

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

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

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当日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

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

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

填写备注。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

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

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

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

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

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

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

象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

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

业务、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

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 社保基

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５９８．８８８６

万股， 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

股份数量为

５９８．８８８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

（二）获配结果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

，

１９７．７７７３

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

１

，

１９７．７７７３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本次发

行战略配售未向网下发行进行回拨。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５

日（

Ｔ－４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

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

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Ｔ＋４

日）

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

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限（月）

平安证券新恒汇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５

，

９８８

，

８８６ ７６

，

６５７

，

７４０．８０ １２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５

，

９８８

，

８８７ ７６

，

６５７

，

７５３．６０ １２

合计

１１

，

９７７

，

７７３ １５３

，

３１５

，

４９４．４０

一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２２８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２０５

号〕）、深

交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

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

２０２５

］

２６７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５

］

２２４

号）、中国证券业协

会颁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

］

１８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５

］

５７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

理指引》（中证协发［

２０２４

］

２７７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

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

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

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 （

Ｔ

日）结

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

２４７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

６

，

６９７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０

，

６７３

，

１５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新恒汇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推介

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

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总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

的比例

投资者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７

，

７６７

，

９４０ ７２．７８％ １７

，

４４１

，

１７２ ７２．８１％ ０．０２２４５２７７％

Ｂ

类投资者

２

，

９０５

，

２１０ ２７．２２％ ６

，

５１４

，

４２２ ２７．１９％ ０．０２２４２３２３％

合计

１０

，

６７３

，

１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３

，

９５５

，

５９４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

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原则，本次配售未产生余股。最终各配售

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６９９１８３０

、

５６９９１８３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新恒汇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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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